关于对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泾源县农业农村局：

你单位报送的《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我局审查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建设地点为固原市泾源县黄花乡沙塘村和羊槽村、新民乡马河滩村、大湾乡牛营村、香水镇卡子村米岗村、兴盛乡兴盛村、泾河源镇白面村。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1）黄花乡沙塘村菌菇产业园区扩容提升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30栋、室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1项；

（2）黄花乡羊槽村菌菇产业园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48栋、冷库及分拣车间1座、室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1项；

（3）新民乡马河滩村菌菇大棚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24栋、新建养菌棚4栋、室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1项；

（4）大湾乡养菌棚改造及木耳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新建养菌棚改造5栋、烘干车间1座、堆料车间1座、室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1项；

（5）香水镇卡子村菌菇产业提质扩量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45栋、室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1项；

（6）香水镇米岗村新建菌菇棚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30栋、室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1项；

（7）兴盛乡兴盛村特色农业设施大棚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12栋、新建采摘棚6栋、室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1项；

（8）泾河源镇白面村新建菌菇棚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109栋、新建养菌棚 21栋、室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1项；

（9）泾河源镇白面村菌菇产业园区建设工程：菌棒加工车间1座、室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1项。
二、要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防治污染的对策、建议和本批复要求，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三、强化对项目施工期的环境管理。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你单位要严格落实如下防治措施：

1.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场地管理，场地内所有露天堆放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进行苫盖，并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在风力大于4级的情况下禁止进行土石方施工。使用或者租赁已进行编码登记且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运输车辆应保持工况良好，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运输扬尘。
2、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生活污水利用周边居民旱厕，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少量盥洗废水用于泼洒抑尘。施工结束后拆除恢复土地。本工程施工采用商品混凝土，少量现浇混凝土养护产生少量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混凝土养护。
3、噪声防治措施。选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并加强对机械设备的检查、维护和保养；夜间不开展施工作业。施工时应尽可能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控制施工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中昼间≤75dB(A)标准限值。
4、固体废物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设备安装产生的废包装。生活垃圾及时清运至就近生活垃圾中转站由环卫部门处置。产生的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送至指定地点进行处理，加强施工人员管理，不得随意丢弃废包装材料。

5、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做好施工规划期工作，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宽度，在临时占地处及各主要施工作业区设置生态保护警示牌。加强施工人员教育，禁止越界施工占地或捕猎野生动物，减少占地造成的动物栖息地和对野生动物的伤害。合理安排施工时序，避免大风天气及强降雨天气施工，减少项目区水土流失。优化调整工程施工时段和方式，减少对繁殖期动物的惊扰。施工期间加强土料临时堆集防护，加强施工人员的各类卫生管理，避免生活垃圾乱扔乱放，污染环境；做好工程完工后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

四、运营期环境管理

1、废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空气能热泵排水。生活污水利用周边居民旱厕，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少量盥洗废水用于泼洒抑尘。空气能热泵排水，用于菌棒堆料棚洒水抑尘，不外排。

2、噪声防治措施。噪声主要是各类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通过选用低噪音设备、基础减震等措施，减少噪声影响。
3、固体废物防治措施。项目产生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包装材料、生活垃圾、废弃菌棒。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外售资源回收单位综合利用。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废弃菌棒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五、本批复仅限于《报告表》确定的建设内容，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文件。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五年内有效，有效期内项目未开工建设，本批复自动失效。

六、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实施竣工环保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验收报告报固原市生态环境局泾源分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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